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

宁春泉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玉政干〔2022〕12号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各开发园区管委,市政府各委办局:

经研究决定:

免去宁春泉同志的玉林市人民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职务;

任霍静坤同志为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(副处长

级,试用期一年);

免去封科洪同志的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、三级调研员职级;

任李剑锋同志为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(试用期一年),免去其玉林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;

任刘彦青同志为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,免去其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总监职务;

任司建伟同志为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总监(副处长级,试用期一年);

任蒋顺林同志为玉林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(试用期一

年),免去其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职级;

免去晏瑞新同志的玉林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职务;

任邓军同志为玉林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(试用期一年);

免去陈国雷同志的玉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职务;

任钟广鸣同志为玉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(试用期一年);

吴丹英同志晋升为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级调研员;

黄传杰同志晋升为玉林市交通运输局三级调研员;

郑会荣同志晋升为玉林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三级调研员;

李梅同志晋升为玉林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三级调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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